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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税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关于延续执行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期内销售的进口展品税收优

惠政策的通知

财关税〔2024〕10号

广东省财政厅，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广州海关，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中国对外贸易

中心：

经国务院同意，对2024年至2025年举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延续执行《财政部 海

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2023年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期内销售的进口展品税收优惠政策的

通知》（财关税〔2023〕5号）中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进口展品清

单）。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2024年5月9日

二、车辆购置税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发布《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

目录》（第十五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24年第6号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免

征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35号）、《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设

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管理事项的公告》（2020年第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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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现将《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第十五批）

予以发布。

特此公告。

附件：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第十五批）.doc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4年5月22日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发布〈免征车辆购置税的

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第十五批）的公告》

的解读

现就《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发布〈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

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第十五批）的公告》相关事项解读如下：

一、公告出台背景

为切实落实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改革要求，提升纳税服务水平，提高税收管理质效，

更好地维护纳税人权益，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发了《关于设有固定装置的

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35号）、税务总局、工业

和信息化部制发了《关于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管理事项

的公告》（2020年第20号），进一步优化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以下简称专

用车辆）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管理机制。对于免征车辆购置税的专用车辆，通过《免征车辆

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实施管理，纳税

人购买列入《目录》的专用车辆可享受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

二、本批《目录》基本情况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0012/c5232036/5232036/files/%E5%85%8D%E5%BE%81%E8%BD%A6%E8%BE%86%E8%B4%AD%E7%BD%AE%E7%A8%8E%E7%9A%84%E8%AE%BE%E6%9C%89%E5%9B%BA%E5%AE%9A%E8%A3%85%E7%BD%AE%E7%9A%84%E9%9D%9E%E8%BF%90%E8%BE%93%E4%B8%93%E7%94%A8%E4%BD%9C%E4%B8%9A%E8%BD%A6%E8%BE%86%E7%9B%AE%E5%BD%95%EF%BC%88%E7%AC%AC%E5%8D%81%E4%BA%94%E6%89%B9%EF%BC%89.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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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批《目录》为2024年第二次发布，累计为第十五批，共涉及146家企业的304个车型。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符合条件的专用车辆如何申请列入《目录》？

申请列入《目录》的车型，车辆生产企业、进口车辆经销商或个人（以下简称申请人)

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管理系统”提

交列入《目录》的申请材料。

（二）未通过技术审查如何处理？

未通过技术审查是指申请人通过申报系统提交相关资料，由于不符合《设有固定装置

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技术要求》、材料提交不全、填写有误等原因，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

工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装备中心）给予“不通过”结论的情形。对于未通过技术审查的情

况，若申请人不认可装备中心技术审查结论，可以通过申报系统随时重新申报；在重新申报

时，可对装备中心技术审查结论提出自己的意见，并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装备中心重新给

予技术审查结论。若申请人仍不认可装备中心技术重新审查结论，可以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

12381公共服务电话平台咨询、建议、投诉，或者以信函的形式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反映相关问

题，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按照程序予以办理。

（三）列入《目录》专用车辆如何办理免税？

根据规定，对于列入《目录》的车型，申请人可在所生产车辆的车辆电子信息中标注

免税标识。税务机关依据免税标识以及办理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为纳

税人办理车辆购置税免税手续。

举例说明：A公司于2024年5月27日生产一台专用车辆，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

布的第十五批《目录》包含了上述销售车辆的车型，A公司在所销售车辆的车辆电子信息中标

注免税标识，购买该专用车辆的B纳税人可凭免税标识及其他资料依法享受免税政策。

（四）《目录》发布前已出厂销售的专用车辆如何办理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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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定，《目录》发布前已出厂销售的专用车辆，申请人可在所销售车辆的车型列

入《目录》后，在所销售车辆的车辆电子信息中标注免税标识，重新上传。纳税人可以凭免

税标识以及办理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免税。

举例说明：A公司于2024年4月21日销售给B纳税人一台未列入《目录》的车辆，A公司

上传车辆电子信息时未标注免税标识。之后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第十五批《目

录》包含了上述销售车辆的车型，A公司在第十五批《目录》发布后，可以修改B纳税人所购

车辆的电子信息，标注免税标识并重新上传。B纳税人可凭免税标识及其他资料依法享受免税

政策。

（五）纳税人缴纳车辆购置税后专用车辆纳入《目录》如何处理？

实行《目录》管理后，如果纳税人购买了专用车辆并缴纳了车辆购置税，之后该专用

车辆列入了《目录》，申请人可在所销售车辆的车型列入《目录》后，在所销售车辆的车辆

电子信息中标注免税标识，重新上传。纳税人可凭免税标识以及办理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需

要提供的其他资料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税；主管税务机关依法退还纳税人已缴税款。

举例说明：A公司于2024年4月15日销售给B纳税人一台未列入《目录》的车辆，B纳税

人购车后缴纳了车辆购置税，之后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第十五批《目录》包含

了上述销售车辆的车型，A公司在第十五批《目录》发布后，可以修改B纳税人所购车辆的电

子信息，标注免税标识并重新上传。B纳税人可凭借免税标识及其他资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

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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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政策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文物局

关于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进口藏品免税规定的公告

2024年第4号

经国务院同意，《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进口藏品免税规定》自2024年5月1日起至2027年

12月31日实施。《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进口藏品免税暂行规定》（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

局公告2009年第2号）自2024年5月1日起停止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下载：

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进口藏品免税规定.doc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文物局

2024年4月30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的通知

人社部发〔2024〕4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23540/5223540/files/%E5%9B%BD%E6%9C%89%E5%85%AC%E7%9B%8A%E6%80%A7%E6%94%B6%E8%97%8F%E5%8D%95%E4%BD%8D%E8%BF%9B%E5%8F%A3%E8%97%8F%E5%93%81%E5%85%8D%E7%A8%8E%E8%A7%84%E5%AE%9A.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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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保生活、防失业、促就业功能作

用，支持企业稳定岗位，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延续实施阶段性降费率政策。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至1%的政策延续实施一年，

执行期限至2025年12月31日。

二、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参保企业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上年

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30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

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20%的，可以申请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大型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

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60%返还。稳岗返还资金可

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稳定就业岗位以及降低生

产经营成本支出。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

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实施上述稳岗返还政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

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备付期限应在1年以上。政策执行期限至2024年12月31日。

三、延续实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加失业保险1年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

金人员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可按照初级（五级）不超过1000

元、中级（四级）不超过1500元、高级（三级）不超过2000元的标准申请技能提升补贴。每

人每年享受补贴次数最多不超过三次，同一职业（工种）同一等级只能申请并享受一次，且

技能提升补贴和职业培训补贴不得重复享受；已享受同一职业（工种）高级别证书技能提升

补贴的，不再享受低级别证书补贴。实施上述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年度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备付期限应在1年以上。政策执行期限至2024年12月31日。

四、全力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各地要持续做好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含

生育保险）费、价格临时补贴等保生活待遇发放工作。

五、持续优化经办服务。各地要采取免申即享的经办模式，通过后台数据比对，向符合

条件的企业精准发放稳岗返还资金，并通过短信等方式告知企业；对没有对公账户的小微企

业，可将资金直接返还至当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账户；指导劳务派遣

单位主动申请稳岗返还，并按规定及时拨付和使用资金，避免出现截滞留问题。进一步畅通

失业人员申领失业保险金渠道，大力推广免跑即领、免证即办经办模式，全面取消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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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领时限、捆绑条件和附加义务，确保失业人员仅凭身份证或社保卡即可申领；用好待遇申

领和转移接续两个全国性平台，提高审核办理效率，推动实现失业人员随时随地申领。

六、切实防范基金风险。各地要密切监测失业保险基金运行状况，加强监督检查、形势

研判和工作指导，基金结余不足时要适时调整基金支出方向和结构，优先保障保生活支出，

确保基金收支平衡和安全可持续。健全审核、公示、拨付等监督机制，动态更新经办风险点，

梳理事前事中事后的风控规则，及时嵌入信息系统，加强数据共享和对待遇领取资格条件的

信息核验。按月及时、准确上报失业保险联网数据，充分利用全国社保信息比对查询系统功

能，在待遇审核和发放环节加强数据比对，严防冒领、骗取基金和多发待遇风险。严格执行

社会保险基金要情报告制度，不得瞒报谎报。

七、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落实失业保险各项惠企利民政策作

为重要政治任务，大力开展失业保险待遇“畅通领、安全办”、援企稳岗“护航行动”和技

能提升“展翅行动”，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实化工作举措，推动政策落地见效。加强政策宣传

解读，既通过官网官微、报刊广播、政务大厅展板等多种渠道广泛推广，又向符合条件的参

保主体精准推送，切实提高政策知晓度。加强工作调度，及时跟踪掌握实施情况，分析研判

遇到的实际问题，确保落实到位。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24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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